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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海洋公園附例》《海洋公園附例》《海洋公園附例》《海洋公園附例》

本部現正從法律及草擬的角度研究於 2003年 3月 13日收到的上
述附例，並有以下的意見：

第 5(7)(m)條

閣下將 “公開祈禱 ”一詞改為 “祈禱集會 ”，請問兩者有何分別？閣
下是否以參加者的人數或參加者的身份 (例如公園遊客或公園服務人
員 )或其他準則為 “祈禱集會 ”下定義？

第 14(5)及 19(2)條

本部對上述條文的中文本的意見已隨函附上。

謹請閣下於 2003年 3月 31日或該日之前以中、英文回覆。

助理法律顧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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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
律政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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